





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 
预期收益及融资平衡评价报告 

新疆宏昌天圆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 3 

资金来源：一是企业自有资金 703,267.57 万元，占总投资的 75.76%;二是

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 125,000.00万元全部用作项目资本金，占总投资的 13.47%；

三是银行融资 100,000.00万元，占总投资 10.77%。 

（三）项目资金筹措安排 

本项目批准总投资为 928,267.57万元，企业自有资金 703,267.57万元，占

总投资的 75.76%;申请地方政府专项债 125,000.00 万元全部用作项目资本金，

占总投资的 13.47%；银行融资 100,000.00万元，占总投资 10.77%。 

年份 专债发行金额 银行借款 自筹 小计 
发行年

限 
利率 备注 

2025 年 125,000.00 100,000.00 703,267.57 928,267.57 20 3.2%  

合计 125,000.00 100,000.00 703,267.57 928,267.57    

本项目计划2026年发行专项债券125,000.00万元，2026年5月发行30,000

万元（本次发行），2026年 7月发行 70,000.00万元，2026年 9月发行 25,000.00

万元，发行期 20年，债券利率暂按 3.2%计算。 

（四）项目运营收入、相关税费、运营成本预测评价 

项目实施后本项目的收入主要为本项目营业收入为水费收入。 

1.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

(1)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(少估收益多估成本)进行预测，即收益预测选

择区间数据较低值，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； 

(2)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、监管、财政、经济状况或国家宏观调控； 

(3)国家现行的利率、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； 

(4)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； 

(5)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； 

(6)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； 

(7)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。 

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，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项使我们认

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。而且，我们认为，该项目预测的运营收益、

相关税费、运营成本都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，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入

测算来自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州东线供水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》以及委托方

提供的项目实施方案。 

2.运营收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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